
工作研究
全面支持三峡工程建设

和库区经济社会发展

财政部企业司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开工建设至今

17年来，中央财政在三峡枢纽工程、输

变电工程、移民工程建设，以及库区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

给予了长期不懈的巨大 支持。2009年，

三峡工程按照设计要求全面竣工，开始

转入“后三峡”时期，全面发挥出了防洪、

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

一、不懈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和

库区经济社会发展

（一）及时足额筹集拨付建设资金，

确保三峡工程顺利进行

为保证三峡工程建设资金需要，党

中央、国务院决定举全国之力，通过社

会用电量（扣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量）

加价，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作为国

家对三峡工程的资本金投入，全力支持

三峡工程建设。截至 2009年 6月底，中

央财政累计筹集拨付三峡工程建设资

金 1343亿元，其中：通过电力加价筹集

拨付三峡建设基金 928亿元，三峡工程

建设基金增值税返还 187.5亿元，所得

税返还127.7亿元，长江电力股份公司

分红入库返还100亿元。

（二）推动三峡库区社会经济发展，

促进百万移民安稳致富

三峡工程“百万移民”，史无前例，

而且40% 为农村移民，安置难度大。“搬

得出”，只是移民工程的第一步
，
如何实

现“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才是移民工

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关系到三峡工

程成功与否的重中之重，对此，中央财

政给予了重点支持。

一方面，设立了多项扶持资金：

一是设立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
，
解决库区移民生产生活问题。为

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困难，2003

年，财政部研究制定 了《 三峡库区移民

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

定从三峡电站电价收 入中按照每度电

4.5厘钱的标准，提取三峡库区移民后

期扶持基金，重点用于扶持库区农村移

民发展生产，库区农村道路、人畜饮水

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特困户生活救济

和移民技术培训，以 及解决库区移民

搬迁安置后的遗留问题等。2006年，全

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出台

后，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后期扶持问题

纳入国家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

策统筹解决。纳入扶持范围的三峡库区

农村移民共计57万人，每人每年补助

600元，从2006年7月1日起连续扶持

20年。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拨付三峡

库区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4.7亿元。

二是设立三峡水库库区基金，解决

库区移民遗留问题。为解决三峡库区移

民遗留问题，报经国务院同意，从三峡

电站发电收入中按每度电 8厘钱的标准

提取三峡库区基金，用于三峡库区维护

和管理、支持库区及移民安置区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解决库区移

民遗留问题等。截至目前，已拨付三峡

水库库区基金10.2亿元。

三是设立三峡库区移民专项资金，

解决库区移民因突发性自然灾害引发的

生产生活困难。2003年蓄水后，三峡工

程转入建设和蓄水、发电同步运行，大

量移民尚未搬迁，库区周边环境十分复

杂，一旦遭受自然灾害侵袭，移民的生

产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为解决三峡库

区移民因突发性灾害引发生产生活困难

问题，2004年，报经国务院同意，决定

从三峡电站上网售电收 入中按每千瓦

时 0.5厘钱的标准提取三峡库区移民专

项资金，用于解决搬迁后的三峡库区移

民因突发性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生产生活

困难以 及部分移民生活特殊困难，并研

究制定了《 三峡库区移民专项资金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

拨付三峡库区移民专项资金 6996万元。

另一方面，积极运用财政资金带动

社会资本投入：

一是积极支持库区经济结构调整。

为加快三峡库区经济结构调整，支持库

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央财政对三峡库区

搬迁企业关闭破产给予了一系列政策支

持，涉及搬迁企业 1629户，其中关闭破

产1013户。对三峡库区搬迁企业关闭破

产的职工安置补助3.96亿元，同时
，
中

央财政一次性全额解决关闭破产企业累

计欠发的养老金 537万元，并对三峡库

区搬迁企业关闭破产影响地方财力的

通过转移支付给予补贴。截至 2008年

底，中央财政已累计转移支付湖北、重

庆两省市 5.63亿元。

二是设立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
，

推进库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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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产业空虚问题，支持三峡库区

产业发展，促进库区经济的发展和移

民稳定就业，中央财政进一步加 大了对

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2004年

至 2009年，共计设 立三峡库区产业发

展基金 50亿 元，用于支持三峡库区产

业发展。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安排三峡

库区产业发展基金 40亿 元，切实带动

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投入，有效实现了政

策目标。

三是设立三峡库区电力扶持资金，

进一步扶持库区企业发展。为支持库区

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扶持库区企业发

展，经国务院批准，“十一五”期间，从

三峡输变电收入和三峡电站发电收入中

定额提取电力扶持资金，用于支持三峡

库区经济发展，同时印发了《 三峡库区电

力扶持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加强资金管理。截至目前，中央财政累

计拨付三峡电力扶持资金 1.5亿元。

（三）加 强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工

作，确保库区水环境质量

一是通过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三峡

库区水质和生态保护项目实施。根据国

务院批复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

防治规划》，中央财政在国债专项资金

中对三峡库区水质和生态保护给予了重

点倾斜，在国债投资中专门列入了三峡

库区水污染防治项目。从2001年至今，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三峡库区国债专项资

金 86.84亿 元，用于三峡库区污水处理

项目、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及小流域综合

治理。

二是建立“以补促提”的退坡机制，

促进三峡库区污水处理市场化运营。

2006年，中央财政经过实地调研，提出

建立三峡库区污水处理“以补促提”的

“退坡”补助机制，并印发了《 关于建立

三峡库区污水处理运行机制有关问题

的通知》，要求湖北、重庆两省市逐年

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中央财政对库

区污水处理厂运营费用分年给予适当补

贴，促使三峡库区污水处理实现市场化

运营。截至 2008年底，已经累计拨付补

助资金 4.25亿元，预计“十一五”期间，

将累计补助两省市10.9亿元。

（四）支持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峡库区自然条件和地质条件极

其复杂，随着水库蓄水水位的提高，地

质灾害对库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影响

日趋增加。为保证三峡水库按期蓄水，

保障三峡工程顺利进行和三峡库区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2002年起，对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进行了分期治理。截

至目前，中央财政已拨付地质灾害治理

资金113.2亿元。另外，为解决湖北省黄

土坡滑坡居民搬迁问题，中央财政及

时安排湖北黄土坡整体搬迁避险补助

资金 3.5亿元。

（五）促进三峡工程效益的充分发

挥，保障移民安置区和谐稳定

一是支持三峡翻坝公路建设，增强

大坝通行能力。为解决三峡大坝船闸通

行能力不足问题，国务院批准建设三峡

翻坝运输专用公路，项目资本金部分按

4∶ 3∶ 3的比例由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交通部、湖北省分摊解决。三峡翻坝公

路项目总概算 40.13亿元，其中资本金

14.05亿 元，按照分摊比例，中央财政

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补助 5.62亿元。

截至目前，中央财政根据工程进度已拨

付建设资金 3.62亿元。

二是支持三峡水库开县调 节坝建

设，推进水库消落区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三峡水库开县消落区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水位调节坝工程属于三峡水库建

设补偿工程，也是解决开县库区消落带

问题的基础性工程。项目总投资19890

万元，全额由中央财政从三峡工程建设

基金中安排。中央财政根据工程进度，

已及时将全部资金拨付到位。

二、三峡工程巨大综合效益凸

显，惠民效益不断显现

（一）三峡水库汛期防洪库容已达

设计标准，防洪及补水效益日益显现。

三峡 大坝建成后连续几年均充分发挥

了拦洪调峰和枯水期给下游补水的功

能，下游荆江河段防洪标准已从十年一

遇提高到了百年一遇，长江中下游的防

洪体系初步形成。

（二）三峡电站发电能力基本达到

设计目标，为电力消纳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 2009年 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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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电站 26台机组累计发电 3538亿 千

瓦时，累计上网电量 3514.71亿千瓦时，

分别输送华中（含送重庆）1217.43亿千

瓦时，华东1503.82亿千瓦时，南方785.7

亿千瓦时。

（三）三峡工程双线五级船闸安

全稳定运行，发挥了巨大的通航效益。

三峡工程 175米试验性蓄水后，长江

航运条件大幅改善，万吨级船队可直

达重庆 主城港区，长江干线实现了全

线夜航。截至 2009年 6月底，三峡船

闸累计运行近 5万闸次，通过船舶 36

万艘次，旅客 838万人次，货物 2.46亿

吨，超过三峡工程蓄水前葛洲坝船闸

运行 22年的总和，使长江成为名符其

实的“黄金水道”。

（四）三峡库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初见成效。三峡工程

监测结果表明：三峡工程施工区和移

民安置区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
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控制；库区长江干流水质以优

于Ⅲ类水质为主，泥沙来量明显下降；

水库诱发地震维持低强度水平，无碍

大坝安全；三峡水生和陆生珍稀动植

物得到有效保护；库区地质环境未见

异常。

（五）长江旅游等相关产业持续升

温。2008年，位于三峡坝区的宜昌市夷

陵区接待中外游客突破 200万人次，门

票收 入过亿 元，综合收入突破 10亿

元，在带动三峡库区移民就业、发展外

向型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六）三峡库区产业结构持续调

整，经济社会呈现良好的发展 态势。

从1992年三峡工程开工建设至今，三

峡库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7% ，

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8% ，农民人

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 。目前，三

峡库区产业结构已由以 农业为主向工

业化初级阶段转变。2008年，三峡库

区20 个区县总人口 2067 万人，地区生

产总值 3528.6亿 元。库区各行业 生产

持续增长，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9.92∶48.53∶41.55，

二、三产业的发展快于一产业。从总

体 上 看，三 峡 库区人居 环 境 显著改

善，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

三、“后三峡”时期面临的挑战

及政策建议

（一）“后三峡”时期面临的挑战

一是百 万移民安稳致富问题。三

峡库区是国家连片贫困区，移民安置虽

然实现了搬得出、初步稳定的目标，但

是，目前库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部

分移民稳定就业缺乏保障，直接影响

着社会稳定。同时，在国家保护淡水资

源库战略需求的新形势下
，
生态环境保

护对库区经济发展形成了更多的约束，

城乡统筹试验对移民安稳致富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加 大了移民安稳致富的艰

巨性和复杂性。

二是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三峡库

区是生态脆弱区，在工程运行后水库

次级河流水质呈现下降趋势，消落区生

态与环境问题十分突出，陆域农村存

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占污染负荷 60% 以

上的农业面源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城镇点源污染处理存在薄弱环 节。水

库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尚难以 适应

保护国家战略淡水资源的需求。此外，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还将改 变洞庭湖、

鄱阳湖及长江河口的生态水文条件。这

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三峡工程生态效益

的可持续性。

三是库区地质灾害问题。三峡库

区是地质灾害多发区。水库蓄水及周期

性涨落，将在较长时期内改变库岸地质

条件和自然平衡，滑坡、塌岸等地质灾

害风险 增加，影响库岸边坡稳定和人

居安全。

四 是清水下泄对下游防 洪和水资

源利用的影响。清水下泄造成长江中下

游干流河道冲刷，局部河段河势变化，

崩岸加剧，影响提防安全，水文条件及

江湖关系的改变对洞庭湖、鄱阳湖区群

众生产生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应对“后三峡”挑战的政策建议

一是积极筹措三峡后续工作规划

资金
，
建立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投入保

障机制。根据国务院 第204次常务会

议精神，利用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到期

后的电价空间，开征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专项用于解决南水北调工程资

金缺口、三峡工程遗留问题和支持中西

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根据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测算情况，以 及三峡后

续工作规划初步投资方案，通过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基金解决三峡遗留问题

仍然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需要进一步

研究解决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资金来

源问题，多渠道筹措资金。

二是进一步明确三峡库区的战略

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完善和落实国

家扶持库区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要

认真清理中央财政对三峡的相关扶持

政策，实现“后三峡”相关政策的无缝

对接；要引导库区产业向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工业生态型目标发展；要

重点支持库区发展清洁能源工业、矿

产资源深加工、精细化工、纺织服装

业、现代中药及生物医药、现代商贸物

流等特色产业，形成相对集中、关联紧

密、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群；要在三峡

后续工作规划中，继续对三峡库区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给予大力支持；要根据

三峡库区对口支援规划纲要，落实三峡

电站对三峡库区的直供电政策，将库区

重点企业优先纳入直供点试点并实行

电价优惠；要研究制定三峡库区工业

发展的信贷配套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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